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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海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授权孙公司天津海航建筑设计有限公司签订《EPC 总承

包合作框架协议》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提升孙公司天津海航建筑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设计）的EPC业

务市场规模，本着友好共赢的合作理念，海航设计拟与海航基础产业集团有限公

司就工程项目建立EPC总承包战略合作关系。经初步洽谈及预估，自2016年第一

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日起至2016年召开年度董事会止，双方预计签订《EPC总承

包合作框架协议》合计金额为46,000.00万元。本公司拟授权海航设计与海航基

础签订《EPC总承包合作框架协议》，自2016年第一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日起至

2016年召开年度董事会日止，海航设计与海航基础及其子公司在框架协议额度内

的EPC总承包合同不再进行单独审议。 

因本公司和海航基础属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海航基础及其下属子公司为本

公司关联方，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

了《关于授权孙公司天津海航建筑设计有限公司签订<EPC总承包合作框架协议>

的议案》，关联董事李同双先生、吴恕先生、慕文瑾女士、蒙永涛先生已回避表

决，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上述议案。 

上述议案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

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 

海航基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552,574.08万元；法定代表人:李同双;注册地址：海南省海口

市琼山区琼州大道21号琼山商务局大楼三楼310房；经营范围：建筑设计、基础

设施建设的咨询；商业、酒店、机场、房地产的投资与管理；能源、新技术、新

材料的投资开发；股权投资；旅游项目开发；农业项目开发。 

截止2015年9月30日，其总资产7,224,953.64万元，净资产2,205,012.87万

元，总收入564,142.95万元，净利润189,206.55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框架协议主要内容 

1、协议主体 

甲方：海航基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天津海航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2、协议内容 

甲方委托乙方对其建设项目实施EPC总承包。根据双方EPC总承包合作业务计

划，预计双方2016年签订的项目EPC总承包合同金额XX元。 

乙方工作范围：项目图纸范围内设计、采购、施工工程总承包 

3、合作机制 

对于本框架协议所约定的合作项目，甲乙双方同意具体落实到各个项目后，

签署正式EPC总承包合同，约定具体结算方式及双方权利义务。 

四、签订框架协议目的及影响 

    签订《EPC 总承包合作框架协议》主要目的是为了全面提升海航设计在 EPC

总承包市场的占有率，保障海航设计的业务持续稳定，有利于提升公司市场竞争

力，不会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双方具体合同签订后，海航设计将根据具体

项目进度及会计准则逐步确认收入及利润，合同约定金额并非一定形成当年收入

及利润，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独立董事意见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就海航设计拟与海航基础签订《EPC总承包合作框架协

议》事项，通过认真审阅有关材料，与公司管理层进行了询问和沟通后，发表如

下独立意见： 

1、经核查，海航设计拟与海航基础签订《EPC总承包合作框架协议》主要是

为了提升海航设计EPC总承包业务的市场竞争力，没有对上市公司业务独立性构

成影响，没有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符合公司主业发展

需要。 

2、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本次关联交易议案时，关联董

事已回避表决，会议程序合法有效,公司应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等规定，该议案需履行股东大会审批程序。 

  

特此公告 

 

 

 

 

 

 

 

 

  

海南海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1月 8日 

 

 

 


